
2026年唐山市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英文名称：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mart Home Appliances
赛项组别：中职组
赛项类别：电子信息大类
二、竞赛目的

智能家居是通信技术、信息采集技术和计算机软件技术结合的网络应用。通过竞赛促进中职信息技术类专业面向“互联网+”行业应用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改善教学方法、创新培养模式、深化校企合作。

考查中职学生理解分析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家居系统实现的能力，包括：智能家居整体方案设计、智能家居系统网络组建、智能家居设备配置、信息的采集和处理的应用技能掌握水平和职业能力等。同时兼顾考查参赛学生的质量、效率、成本和规范意识。

通过竞赛，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对新型智能家居应用技术人才的需求，引导职业院校关注绿色、安全、高效、智能的物联网技术发展趋势和产业应用方向，引导院校、企业实现产教融合，推动中职学校相关专业的建设和改革，增强中职学校学生的新技术学习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三、竞赛内容

竞赛主要考核团队的整体能力，包括：客户需求的分析能力、项目组织与时间管理能力、理解分析智能家居系统设计的能力、定制化整体方案的设计能力、智能家居设备配置与调试能力、智能家居系统安全配置和防护能力、信息采集和处理能力、智能家居技术的应用实施、物联网智能家居应用基础理论掌握能力等。
	序号
	名称
	占比
	
	考核内容

	1
	团体赛
	70%
	3D虚拟仿真软件模拟样板间设备安装、智能化控制中控网关程序开发QT应用开发
	考核选手按照硬件配置和软件系统设计方案，使用3D虚拟仿真软件完成相关传感器件、执行器件等智能家居设备的安装、布线及参数配置任务；完成网关程序与虚拟样板间的连接、网关程序与服务器的连接；网关程序须完成，创建QT工程，并完成QT应用程序的界面配置、实现数据实时采集功能，实现对智能家居设备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功能。

	
	
	25%
	物联网智能家居应用基础理论
	考核选手对考物联网智能家居应用基础理论掌握

	
	
	5%
	职业素养
	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在整个竞赛过程中的职业规范、团队协作、组织管理、工作计划、团队风貌等方面的职业素养。


四、竞赛方式

本项目为团体赛形式，每个学校限报2队，每队由2名选手（设队长1名）组成。     
五、竞赛时间安排和流程

（一）竞赛时间

本次竞赛时间为2小时。

说明：竞赛过程中，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如厕（监考人员陪同），均计算在竞赛时间内。

（二）竞赛流程
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赛项的竞赛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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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竞赛流程图
六、竞赛规则

（一）参赛选手报名

1.参赛选手须为唐山市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类学校）在籍学生，“3+2”“3+4”等贯通培养项目仅限中专段在籍生报名参加，技工院校仅限中级班参加。不限性别,不得跨校组队。参赛队可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每队1-2人，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职教师。

2.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比赛前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须于开赛10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经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核实后予以更换；团体赛选手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比赛时，由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根据赛项的特点决定是否可进行缺员比赛，并上报大赛执委会备案。
（二）竞赛要求
1.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序参加竞赛，不得调换顺序及时间。
2.大赛统一提供PC机、智能家居相关设备等赛事相关资料、设备、软件。参赛选手不得携带参考资料、通信设备、存储设备、电子工具和辅助工具等进入赛场。
3.参赛队在各竞赛专项工作区域的赛位采用抽签方式决定。
4.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进入竞赛场地，确认现场条件，根据指令统一开始竞赛。
5.赛题以纸质任务书形式发放，竞赛所需应用软件及参考资料在赛前统一安装或植入参赛选手的计算机，参赛队根据纸质版任务书的要求完成竞赛任务。
6.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规范，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选手个人原因造成设备故障，裁判长有权终止竞赛；若非选手个人原因造成设备故障，由裁判长是具体情况作出裁决。
7.参赛队须按照任务书及程序提交竞赛结果及相关文档，禁止在竞赛结果上做任何与竞赛无关的标记。
8.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由于操作失误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造成安全事故不能进行竞赛的，警备终止比赛。
9.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限定在自己的工作区域内完成竞赛任务。
10.参赛队欲提前结束比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竞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参赛队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七、竞赛环境要求

竞赛场地应为地面平整、明亮、通风的室内场地，场地净高应不低于3.5米。每个竞赛工位应能够提供独立的电源，其供电负荷不小于3kw，且含安全的接地保护，竞赛所需工位应提供性能良好的智能家居应用技术平台和电脑两台，安装竞赛所需的相关软件。
八、评分方式及奖项设置

（一）评分原则
本次竞赛考察参赛队的综合能力，包括智能家居的设备安装调试及应用配置能力、智能家居网关的应用配置、物联网智能家居应用基础理论、职业素养等考试能力，竞赛采取100分制。
（二）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
	分值

	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100%）
	3D虚拟仿真软件设备安装（45%）
	系统自动评分
	90

	
	
	接线美观分
	10

	
	智能化控制中控网关程序开发QT应用开发（25%）
	正确实现QT工程项目的创建
	45

	
	
	正确实现温度、湿度等传感器数据的实时显示，未实现每个扣1分
	25

	
	
	正确实现射灯、报警灯、窗帘等设备的手动控制，未实现每个扣2分
	15

	
	
	正确实现模式
	10

	
	
	界面按样张所示布局，美观大方
	5

	
	物联网智能家居应用基础理论（25%）
	正确填写单选题，错误每题扣1分
	50

	
	
	正确填写判断题，错误每题扣1分
	50

	
	职业素养（5%）
	是否遵守赛场纪律
	100

	
	
	是否保持赛程整洁
	

	
	
	精神面貌是否良好
	


（三）奖项设置
一等奖占参赛队伍的5%，二等奖占参赛队伍的10%，三等奖占参赛队伍的15%，优胜奖占参赛队伍的2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九、仲裁与申诉

1.参赛队对不符合大赛规定的设备、工具、软件、竞赛使用工具、用品，有失公正的评判、奖励，以及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可向赛项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 

2.申诉应在申诉者本环节竞赛结束后 1 小时内提出，超过时限将不予受理。申诉时，由参赛队领队向赛项仲裁委员会递交书面申诉报告，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赛队领队及参赛选手具名签字。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发生时间、内容或现象、涉及的人员，以及申诉的依据和理由等进行充分举证，实事求是陈述。对事实依据不客观、举证不恰当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形成的申诉，仲裁组有权不予受理。

3.大赛采取仲裁机制，设立赛项仲裁委员会。赛项仲裁委员会在受理申诉后的 1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
4.赛项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十、详细技术规范

竞赛项目行业、职业技术标准
竞赛项目的命题结合企业职业岗位对人才培养需求，并符合相应的国家的技术规范。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2016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8-2018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配电系统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DL/T 5759-2017

《安全防范工作程序与要求》GA/T 75-1994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2010

《温室控制系统设计规范》JB/T 10306-2013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
计算机软硬件环境
	序号
	类别
	设备
	数量

	1
	软件
	Microsoft windows 10（64位）试用版
	2

	2
	软件
	Qt Creator(试用版)
	1

	3
	软件
	Ubuntu 10.10(试用版)
	1

	4
	软件
	虚拟机 VM VMware Workstation 16
	1

	5
	软件
	3D虚拟仿真软件
	1

	6
	硬件
	I7 8700/GTX1080/1TB/DDR4 16G
	2


十一、赛项须知

参赛队伍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规定的学校代表队名称，不使用其他组织、团体的名称；不接受跨校组队，同一学校相同项目报名参赛队不超过2支。
2.参赛队组成。每支参赛队由2名符合参赛资格的学生组成，性别不限。
3.参赛队领队。各参赛院校应指定1名负责人任赛项领队，全权负责该校参赛事务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工作。
4.指导教师。每支参赛队可配指导教师1-2名，指导教师经报名并通过资格审查后确定。
5.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在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
6.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指导教师须知
1.指导教师应该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和赛项规程合理制定训练方案，认真指导选手训练，培养选手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克服功利化思想，避免为赛而学、以赛代学。
2.指导老师应及时查看大赛官方网站发布的有关赛项通知和内容，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竞赛的规程、技术规范和赛场要求，指导选手做好赛前的一切技术准备和竞赛准备。
3.指导教师应该根据赛项规程要求做好参赛选手保险办理工作，并积极做好选手的安全教育。
4.指导教师参加赛项观摩等活动，不得违反赛项规定进入赛场， 干扰比赛正常进行。
参赛选手须知
1.竞赛选手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和工艺准则，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2.参赛选手在检录时需将身份证、学生证等身份证件交由检录人员统一保管，不得带入场内。
3.参赛选手进入赛场，不允许携带任何书籍和其他纸质资料（相关技术资料的电子文档由组委会提供），不允许携带通信工具和存储设备（如U 盘）。竞赛统一提供计算机以及应用软件。
4.各参赛队应在竞赛开始前一天规定的时间段，进入赛场熟悉环境，但不得触碰任何比赛设备及材料。
5.竞赛时，在收到开赛信号前不得启动操作，各参赛选手自行决定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在指定赛位上完成竞赛项目，严禁作弊行为。
6.竞赛过程中，因严重操作失误或安全事故不能进行比赛的（例如因错误操作导致赛场断电、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现场裁判员有权中止该队比赛。
7.比赛期间学生的食品、饮水由赛场统一提供。选手休息、饮食及如厕时间均计算在比赛时间内。
8.凡在竞赛期间提前离开的选手，当天不得返回赛场。
9.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工作风格，在参赛期间，选手应当注意保持工作环境及设备摆放符合企业生产“6S”（即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和安全）的原则，如果过于脏乱，裁判员有权酌情扣分。在比赛中如遇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故障，经裁判确认后，可向裁判长申请补足排除故障的时间。
10.参赛队欲提前结束比赛，应向现场裁判员举手示意，记录比赛终止时间。比赛终止后，不得再进行任何与比赛有关的操作。
11.各竞赛队按照大赛要求和赛题要求提交竞赛成果，禁止在竞赛成果上做任何与竞赛无关的记号。
12.竞赛操作结束后，参赛队要确认成功提交竞赛要求的文件，裁判员在比赛结果的规定位置做标记，并与参赛队一起签字确认。
工作人员须知
1.熟悉竞赛规则，服从管理，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办事。
2.树立服务观念，本着一切为参赛选手着想的原则，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积极完成大赛工作任务。
3.按规定统一着装、佩戴胸卡，文明礼貌，保持良好形象。
4.坚守工作岗位，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离岗，特殊情况向组长请假。
5.遇安全突发事件，按照工作预案及时组织疏散，确保人员安全。
6.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发布关于比赛的言论，不得私自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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